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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进展公告 

 

 

 

 

 

2017 年 1 月 20 日公司控股股东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伟伦投资”）将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0,000 万

股（占公司总股本的 23.12%）质押给庞雷先生作为借款担保。所借

得款项用于支付前期股份质押借款及利息，借款到期日为 2017 年 3

月 13 日，详情请见公司于《证券时报》和《巨潮资讯网》披露的《关

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07）、《关于深圳

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09）、《关于控

股股东股份质押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15）、《关于控股

股东股份质押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19）。 

一、股份质押事项概述 

2015年初，伟伦投资为推进与分众传媒重组，以3.35亿元价款受

让了原宏达新材持有的城市之光30%股权。未料该重组事项受中国证

监会立案而终止，当时伟伦投资自有资金无力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，

只能将持有的宏达新材股份质押给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华泰证券”）融资约2.5亿元后，将上述股权转让款付清。目前，此

款仍在宏达新材账上进行理财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 

此后，伟伦投资多次与华泰证券协商延期还款。但 2017 年初，

伟伦投资向华泰证券质押借款还款的最终时间已近（已延期一次，无

法再次延期）。伟伦投资四处筹集资金，经介绍认识新三板挂牌公司

上海赛特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(834855.OC)和北京富电绿能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(430087.OC)实际控制人庞雷先生。庞雷先生表示愿

意帮助伟伦投资度过难关，可以提供短期借款给伟伦投资以偿还华泰

证券本息，借款到期日为 2017 年 3 月 13 日。 

二、股份质押事项进展 

由于目前伟伦投资持有的宏达新材股份流通受限，截至公告日，

伟伦投资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德洪目前虽多方筹措还款资金，但效果

不佳，尚未能归还该欠款。同时伟伦投资与出借人庞雷先生仍在协商

还款方案，但庞雷先生仍坚持要求伟伦投资尽快还款，否则将对伟伦

投资提起诉讼。如果庞雷提起诉讼，伟伦投资又不能筹措到资金还款，

届时伟伦投资质押给庞雷的宏达新材股票将面临被司法拍卖或强制

过户的风险。 

截至目前，伟伦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165,259,343股（占公司

总股本432,475,779股的38.21%），其中10,000万股处于质押状态，占

伟伦投资持有宏达新材股份的60.51%，占公司总股本的23.12%。 

三、其他说明 

伟伦投资与宏达新材在资产、业务、财务等方面严格保持独立，

伟伦投资股份质押事项对宏达新材主营业务并未造成影响，宏达新材

目前主营业务运营正常。 



 

庞雷先生目前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宏达新材股份，同时庞雷与宏

达新材及控股股东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。伟伦投资及

实际控制人与庞雷就宏达新材股份除签署质押借款协议外，不存在其

他未披露的约定或签署其他协议。 

 

公司董事会将及时关注事态发展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

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证券时报》和《巨潮资讯网》，本公司披露信

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。 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4 月 5 日 

  

 




